
輔英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程序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0.12 

申訴人 

學生、學生會、其他學生自治組織 

對於本校之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，

認為有違法 或不當因而損害其權益

者。 

以書面提出申訴 

《窗口:議會 學權委員會》 

《行政中心 學權部》 

學權委員會完成是否受理之審議 

製作評議書 

陳校長核定 

評議書送原處分單位 

窒礙難行 接受 

列舉事實與理由 

校長認為有理由 接受 

送評議書函

給申訴人 

原處分

單位 

不服 接受 

經學校向教育

部提起訴願 

副知 

再議(以一次為限) 

次日起三十日內 

收到申訴評議決定書

後次日起三十日內 


